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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泉州市丰海路南威大厦

２

号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０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９

，

００１

，

３６７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５９．００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吴志雄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７

人，出席

４

人，董事廖长宝先生、独立董事王建章先生和曾繁英女士因公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监事会主席黄文峰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３

、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９

，

００１

，

３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等内容并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９

，

００１

，

３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

、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９

，

００１

，

３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９２６

，

２１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等内容并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的议案

９２６

，

２１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１

为特别表决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晖、陈韵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1137� � � �证券简称：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临2015-040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石佳友先生递交

的书面辞呈，因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副院长，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

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相关要求，石佳友先生提出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石佳友先生

的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在此期间，石佳友先生将继续履行

其独立董事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选聘新的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对石佳友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对公司经营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67� � �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2015—098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３．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

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

１４

号建达大厦

１８０４

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名， 代表股份

１４１

，

３８２

，

２２８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９．１９％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２

名， 代表股份

７

，

６６６

，

５３３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４％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１４

名，代表股份

９

，

０１９

，

１９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２％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小龙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１

、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柒亿贰仟叁佰叁拾伍万捌千壹佰柒

拾叁元（

７２３

，

３５８

，

１７３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柒亿叁仟陆佰陆拾捌万伍千壹佰柒

拾叁元（

７３６

，

６８５

，

１７３

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２３

，

３５８

，

１７３

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３６

，

６８５

，

１７３

股，均为普通股。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９

，

０３１

，

７６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反对票

１７

，

０００

股；

弃权

０

股；回避

０

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９

，

００２

，

１９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

；反对

１７

，

０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上述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同意修订《公司章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连莲、王雪莲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6日

（上接B22版）

（

10４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冉云 联系人 金喆

电话 （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传真 （

０２８

）

８６６９０１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

10５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法定代表人 赵大建 联系人 李微

电话 （

０１０

）

５９３５５９４１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５３７９１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

10６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００

号环球金融中心

５７

层

法定代表人 陈林 联系人 夏元

电话 （

０２１

）

６８７７７２２２

传真 （

０２１

）

６８７７７８２２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

10７

）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厦门市莲前西路

２

号莲富大厦十七楼

法定代表人 王勇 联系人 卢金文

电话 （

０５９２

）

５１６１６４２

传真 （

０５９２

）

５１６１１４０

网址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５９２

）

５１６３５８８

（

10８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６００

号

３２

楼

法定代表人 宫龙云 联系人 陈敏

电话 （

０２１

）

３２２２９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６８７２８７８２

网址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客服电话 （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

10９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华能大厦三十、三十一层

法定代表人 吴骏 联系人 吴尔晖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１５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０７０３４

网址

ｗｗｗ．ｙｄｓ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１８８－６８８

（

11０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中国华融

Ａ

座

３

层、

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宋德清 联系人 黄恒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３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

11１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３５

号

注册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

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 翟建强 联系人 马辉

电话

０３１１

—

６６００６３４２

传真

０３１１

—

６６００６２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ｓ１００００．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２８８８８

（

11２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

９９

号保利广场

Ａ

座

３７

楼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余磊 联系人 崔成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１００５２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１８８６３

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５０００

（

11３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

２

段

１８

号川信大厦

１０

楼

注册地址 四川成都市人民南路

２

段

１８

号川信大厦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吴玉明 联系人 刘进海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１９９２７８

传真

０２８－８６１９９３８２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ｚｑ．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３６６３６６

（二）基金登记机构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同上）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住所、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层

负责人 廖海 联系人 张兰

电话 （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 刘佳、张兰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李丹 联系人 洪磊

电话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 许康玮、洪磊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嘉实泰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分享中国改革与发展成果，密切跟踪中国经济发展背景下产业转移、格局变迁、主题带动和企业成长的投资机

会，谋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包括创业板、 中小板股票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股

票），债券（国债、金融债、企业（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

券、中期票据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股指期货、权证，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

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３０％－９５％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

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基金保留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股指期货、权证及

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主要参考公司股票投资决策委员会形成的大类资产配置建议，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因素、资本市场因素、主

要大类资产的相对估值等因素，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合理确定本基金在股票、债券、现金等各类资产类别的投资比

例，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时机的变化适时进行动态调整。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股票投资将重点关注中观因素带来的投资线索并防范组合风险， 精选具有可持续增长潜力的优势个股。

基于中观因素与个股因素相结合的个股精选是本基金的主要投资策略。本基金将从持续性、有效性和市场认知程度

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中观因素转化为投资机会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个股投资价值。

（

１

）中观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线索：

ａ

、宏观经济结果：宏观经济变化会对中观层面产生深远影响，在不同的宏观环境下，各个行业的生命特征和表现

不同。本基金将结合宏观经济数据（如通胀水平、经济增长速度等），政策导向和市场投资情绪对宏观经济周期进行前

瞻性判断，进而根据不同经济周期进行行业配置与调整。

ｂ

、产业变迁：产业转移和技术发展是导致产业变迁的两大动力，本基金通过深入研究国际国内产业转移路径以

及技术发展升级带来的行业和区域性投资机会，优选处于上升周期的产业。

ｃ

、行业格局：长期来看，行业的系统性周期变化将会对行业格局变化产生系统性影响，而短期来看，行业格局利益

的重新分配将会对行业产生结构性影响和机会， 本基金通过紧密跟踪影响行业格局利益分配调整的驱动因素和事

件，提前捕捉行业格局变化带来的投资机会。

ｄ

、主题驱动：本基金同时关注影响行业

／

区域的主题性投资机会，通过综合考量主题驱动的上中下游行业机会，以

及行业

／

区域与主题的相关程度和反应速度，提前布局主题受益行业

／

区域。

（

２

）个股因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ａ

、盈利模式：通过综合考量企业利润来源、核心竞争力、渠道影响力、客户忠诚度、创新能力等分析判断企业是否

具备稳健或领先的盈利模式。

ｂ

、管理层能力：通过综合考量企业管理团队的稳定性、专业程度以及所倡导的企业文化等分析判断企业管理层

是否具备带领企业积极健康发展的能力。

ｃ

、公司战略：通过综合考量企业战略定位、发展规划、经营策略和执行力等分析判断企业是否具备清晰的发展目

标和明确的实现手段。

ｄ

、财务报表健康程度：通过综合考量企业资产负债情况、利润结构分解和现金流情况等分析判断企业财务状况

是否与其战略发展相匹配。

ｅ

、体外或有资产：通过综合考量企业的行业地位、兼并收购能力等分析判断企业扩大产能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可能

性。

（

３

）中观因素与个股因素相结合

本基金遵循“宏观推导中观，中观指导微观”的动态投资逻辑，通过结合中观因素与个股因素确定优势个股，并根

据组合风险特征、资产配置策略的变化等进行股票投资组合的构建与调整。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债券投资方面，通过深入分析宏观经济数据、货币政策和利率变化趋势以及不同类属的收益率水平、流

动性和信用风险等因素，以久期控制和结构分布策略为主，以收益率曲线策略、利差策略等为辅，构造能够提供稳定

收益的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组合。

４

、衍生品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衍生品投资将严格遵守证监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合理利用股指期货、权证等衍生工具，利用数量

方法发掘可能的套利机会。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控制下跌风险，实现保值和锁定收益。

５

、风险管理策略

本基金将借鉴国外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如

Ｂａｒｒａ

多因子模型、风险预算模型等，并结合公司现有的风险管理流程，

在各个投资环节中来识别、度量和控制投资风险，并通过调整投资组合的风险结构，来优化基金的风险收益匹配。

具体而言，在大类资产配置策略的风险控制上，由股票投资决策委员会及宏观策略研究小组进行监控；在行业配

置策略的风险控制上，风险管理部除了监控本基金的行业偏离风险外，也会根据不同市场情况监控本基金的投资风

格如大中小盘等的偏离风险并及时预警。在个股投资的风险控制上，本基金将严格遵守公司的内部规章制度，控制单

一个股投资风险。

未来，根据市场情况，基金可相应调整和更新相关投资策略，并在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公告。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７０％＋

上证国债指数

×３０％

。

如果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变更或停止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或上证国债指数的编制及发布、 或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或上证国债指数

由其他指数替代、 或由于指数编制方法发生重大变更等原因导致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或上证国债指数不宜继续作为基准指

数，或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投资的指数推出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变更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属于中高

收益

／

风险特征的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

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报告期末”），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６７７

，

０５２

，

９２０．４２ ６７．１８

其中：股票

１

，

６７７

，

０５２

，

９２０．４２ ６７．１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１０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２

其中：债券

１１０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６８６

，

９１５

，

９５７．２４ ２７．５２

７

其他资产

２２

，

０６０

，

３５５．６４ ０．８８

合计

２

，

４９６

，

４３９

，

２３３．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８７

，

５２９

，

５５８．３０ ３．６３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４０１

，

３６１

，

９８１．６３ １６．６５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６０

，

５１５

，

６１７．８５ １０．８０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５５

，

１１５

，

３２５．９５ ６．４３

Ｊ

金融业

５２１

，

４４９

，

９２３．１４ ２１．６３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１２

，

５７４

，

８８０．３２ ８．８２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８

，

５０５

，

６３３．２３ １．６０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Ｓ

综合

－ －

合计

１

，

６７７

，

０５２

，

９２０．４２ ６９．５５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０９６３

华东医药

２

，

２２５

，

３９２ １３９

，

０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７

２ ６０１８８８

中国国旅

１

，

８１３

，

１４５ １２０

，

２１１

，

５１３．５０ ４．９９

３ ３００２２８

富瑞特装

１

，

３９８

，

２７９ １１１

，

５２６

，

７３３．０４ ４．６３

４ ６００５１７

置信电气

６

，

４５６

，

９８５ １０１

，

０５１

，

８１５．２５ ４．１９

５ ６００８３５

上海机电

２

，

９１４

，

４４９ ９６

，

００１

，

９５０．０６ ３．９８

６ ００２６４９

博彦科技

１

，

５２６

，

６９５ ９４

，

０５９

，

６７８．９５ ３．９０

７ ００２４００

省广股份

３

，

６５６

，

５０７ ９２

，

３６３

，

３６６．８２ ３．８３

８ ００００２８

国药一致

１

，

１９６

，

５３５ ８９

，

１５３

，

８２２．８５ ３．７０

９ ０００９９８

隆平高科

３

，

２２９

，

８７３ ８７

，

５２９

，

５５８．３０ ３．６３

１０ ３００２２６

上海钢联

７２９

，

１４５ ５９

，

０６０

，

７４５．００ ２．４５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１０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８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１０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８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合计

１１０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５８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１５０２１１ １５

国开

１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１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８

２ １４０４４３ １４

农发

４３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８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３ １４０２３０ １４

国开

３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３

４ １５０３０１ １５

进出

０１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２

注：报告期末，本基金仅持有上述

４

只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参与股指期货交易。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本基金投资

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１９８

，

２２９．７４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７

，

７４７

，

１２９．８２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

，

０７９

，

９６１．０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０３５

，

０３５．０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合计

２２

，

０６０

，

３５５．６４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０９６３

华东医药

１３９

，

０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７

重大事项停牌

２ ３００２２８

富瑞特装

１１１

，

５２６

，

７３３．０４ ４．６３

重大事项停牌

３ ００２６４９

博彦科技

９４

，

０５９

，

６７８．９５ ３．９０

重大事项停牌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

明书。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２．７３％ ０．９６％ ４２．８４％ ０．８５％ －２０．１１％ ０．１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６４．１８％ ２．０１％ １９．６６％ １．５９％ ４４．５２％ ０．４２％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图：嘉实泰和混合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注

１

：本基金转型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

注

２

：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６

个月内为建仓期，建仓期结束时本基金的各

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十二（二）投资范围和（四）投资限制）的有关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基金运作过程中，从基金财产中支付的费用包括：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仲裁费和诉讼费。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续费、券商佣金、融资融券费及其他类

似性质的费用等）。

（

８

）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

９

）基金上市初费及年费（如有）。

（

１０

）法律法规规定或经中国证监会认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月初

５

个工作日

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

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应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

解决。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与基金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月初

５

个工作日

内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基金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

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费用自动扣划后，基金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应及时联系基金托管人协商

解决。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和赎回费

（

１

）本基金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

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基金份额前端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投资者在一天之内

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具体如下：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５０

万元

１．５％

５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１．２％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Ｍ≥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个人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业务实行申购费率优惠，其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

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但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招商银行借记卡、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持卡人，申购本基

金的申购费率优惠按照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执行； 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其

申购费率不按申购金额分档，统一优惠为申购金额的

０．６％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基金招募说明

书及相关公告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时，按实际费率收取申购费。个人投资者于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通过汇

款方式申购本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优惠为

０

。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

２

）本基金对基金份额收取赎回费，在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相

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７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１．５％

的赎回费，对持续持有期大

于等于

７

天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

０．７５％

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３０

天

少于

９０

天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费，并将赎回费总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９０

天少于

１８０

天

的投资人收取

０．５％

的赎回费，并将赎回费总额的

５０％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１８０

天少于

３６５

天的投资人

收取

０．５％

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大于等于

３６５

天少于

７３０

天的投资人收取

０．２５％

的赎回费，将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基金终止上市前持有的原泰和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嘉实泰和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基金份额持有人通过集中申购和日常申购所得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注册登记

机构确认登记之日起计算。

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

Ｔ

） 赎回费率

Ｔ＜７

天

１．５％

７

天

≤Ｔ＜３０

天

０．７５％

３０

天

≤Ｔ＜３６５

天

０．５０％

３６５

天

≤Ｔ＜７３０

天

０．２５％

Ｔ≥７３０

天

０

（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

应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以

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基金赎回费率。

２

、基金的转换费用

（

１

）通过代销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仅限“前端转前端”的模式）

①

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多元债券

Ｂ

、嘉实安心货币

Ａ

、嘉实安心货币

Ｂ

、嘉实机构快线货

币

Ａ

、嘉实机构快线货币

Ｂ

、嘉实机构快线货币

Ｃ

转换为嘉实泰和混合时，收取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计算公式如

下：

净转入金额

＝

（

Ｂ×Ｃ

）

／

（

１＋Ｆ

）

＋Ｍ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Ｍ

为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安心货币

Ａ

、嘉实安心货币

Ｂ

、嘉实机构快线货币

Ａ

、嘉实机构快线货币

Ｂ

或嘉实机

构快线货币

Ｃ

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②

嘉实信用债券

Ｃ

、嘉实纯债债券

Ｃ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嘉实如意宝定期债券

Ｃ

转换为嘉实泰和混合时，采用“赎

回费

＋

申购费率”算法：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Ｆ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③

嘉实泰和混合与嘉实成长收益混合、嘉实增长混合、嘉实稳健混合、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优质企业混

合、嘉实主题混合、嘉实策略混合、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嘉实量化阿尔法混合、嘉实回报混合、嘉实价值优势混合、嘉实

主题新动力混合、嘉实领先成长混合、嘉实周期优选混合、嘉实优化红利混合、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嘉实绝对收益策

略定期混合、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嘉实对冲套利定期混合、嘉实新兴产业股票、嘉实新收益混合、嘉实逆向策略股票、沪

深

３００

指数研究增强、嘉实企业变革股票、嘉实新消费股票、嘉实先进制造股票、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嘉实低价策略股票

之间互转，以及转入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多元债券

Ｂ

、嘉实安心货币

Ａ

、嘉实安心货币

Ｂ

、嘉实

债券、嘉实多元债券

Ａ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联接、嘉实信用债券

Ａ

、嘉实信用债券

Ｃ

、嘉实中创

４００

联接、嘉实纯债债券

Ａ

、嘉实纯债债券

Ｃ

、嘉实中证

５００ＥＴＦ

联接、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券、嘉实如意宝定期债券

Ａ

、嘉

实如意宝定期债券

Ｃ

、嘉实中证金融地产

ＥＴＦ

联接、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债券

Ａ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

Ａ

、嘉实机构快线

货币

Ａ

时，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④

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联接、嘉实中创

４００

联接、嘉实中证

５００ＥＴＦ

联接、嘉实中证金融地产

ＥＴＦ

联接转入嘉实泰

和混合时，采用“赎回费

＋

固定补差费率”算法：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固定补差费率：

１

）当转出金额

≥５００

万元时，固定补差费率为零；

２

）当转出金额

＜５００

万元，并且转出基

金的持有期

≥９０

天，则固定补差费率为零；

３

）当转出金额小于

５００

万元，并且转出基金的持有期

＜ ９０

天，则固定补差费

率为

０．２％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⑤

嘉实债券、嘉实多元债券

Ａ

、嘉实信用债券

Ａ

、嘉实纯债债券

Ａ

、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券、嘉实如意宝定期债券

Ａ

、

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债券

Ａ

、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

Ａ

转入嘉实泰和混合时，采用“赎回费

＋

固定补差费率”算法：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转换补差费用

＝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Ｇ

）］

×Ｇ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Ｇ

为对应的固定补差费率：

１

）当转出金额

≥５００

万元时，固定补差费率为零；

２

）当转出金额

＜ ５００

万元，并且转出

基金的持有期

≥９０

天，则固定补差费率为零；

３

）当转出金额小于

５００

万元，并且转出基金的持有期

＜ ９０

天，则固定补差

费率为

０．５％

。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

２

）通过直销（直销柜台及网上直销）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①

对于“前端转前端”的模式，采用以下规则：

ｉ

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多元债券

Ｂ

、嘉实安心货币

Ａ

、嘉实安心货币

Ｂ

、嘉实机构快线货币

Ａ

、嘉实机构快线货币

Ｂ

、嘉实机构快线货币

Ｃ

转换为嘉实泰和混合时，收取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

（

Ｂ×Ｃ

）

／

（

１＋Ｆ

）

＋Ｍ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Ｍ

为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安心货币

Ａ

、嘉实安心货币

Ｂ

、嘉实机构快线货币

Ａ

、嘉实机构快线货币

Ｂ

或嘉实机

构快线货币

Ｃ

全部转出时账户当前累计未付收益。

通过网上直销办理转换业务的，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比照该基金网上直销相应优惠费率执行。

ｉｉ

嘉实信用债券

Ｃ

、嘉实纯债债券

Ｃ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嘉实如意宝定期债券

Ｃ

、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

ＬＯＦ

）

Ｃ

转换为嘉实泰和混合时，采用“赎回费

＋

申购费率”算法：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

（

１＋Ｆ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Ｆ

为转入基金适用的申购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ｉｉｉ

嘉实泰和混合与嘉实成长收益混合、嘉实增长混合、嘉实稳健混合、嘉实债券、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优

质企业混合、嘉实主题混合、嘉实策略混合、嘉实研究精选混合、嘉实量化阿尔法混合、嘉实多元债券

Ａ

、嘉实回报混

合、嘉实价值优势混合、嘉实主题新动力混合、嘉实深证基本面

１２０ＥＴＦ

联接、嘉实信用债券

Ａ

、嘉实领先成长混合、嘉实

周期优选混合、嘉实中创

４００

联接、嘉实优化红利混合、嘉实纯债债券

Ａ

、嘉实中证

５００ＥＴＦ

联接、嘉实研究阿尔法股票、

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混合、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券、嘉实对冲套利定期混合、嘉实医疗保健股票、嘉实新兴产业股

票、嘉实新收益混合、嘉实逆向策略股票、沪深

３００

指数研究增强、嘉实企业变革股票、嘉实新消费股票、嘉实先进制造

股票、嘉实如意宝定期债券

Ａ

、嘉实事件驱动股票、嘉实沪深

３００ＥＴＦ

联接（

ＬＯＦ

）、嘉实基本面

５０

指数（

ＬＯＦ

）、嘉实中证

中期企业债指数（

ＬＯＦ

）

Ａ

、嘉实中证金融地产

ＥＴＦ

联接、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债券

Ａ

、嘉实低价策略股票、嘉实丰益信用定

期债券

Ａ

之间互转，以及转入嘉实货币

Ａ

、嘉实货币

Ｂ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多元债券

Ｂ

、嘉实安心货币

Ａ

、嘉实安心货

币

Ｂ

、嘉实信用债券

Ｃ

、嘉实纯债债券

Ｃ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嘉实机构快线货币

Ａ

、嘉实如意宝定期债券

Ｃ

、嘉实中证中

期企业债指数（

ＬＯＦ

）

Ｃ

时，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计算公式如下：

净转入金额

＝ Ｂ×Ｃ×

（

１－Ｄ

）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Ｅ

其中，

Ｂ

为转出的基金份额；

Ｃ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Ｄ

为转出基金的对应赎回费率；

Ｅ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②

对于“后端转后端”的模式，采用以下规则：

ｉ

若转出基金有赎回费，则仅收取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ｉｉ

若转出基金无赎回费，则不收取转换费用。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收取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

于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以及该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基金转换费率，调整后的基金转换费率应

及时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以特定

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等）或在特定时间段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

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转换费率。

注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起，嘉实超短债债券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起，嘉实纯债债券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起，嘉实货币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累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 嘉实安心货币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的累计申购

（含转入及定投）金额不得超过

２００

万元；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起，嘉实中证中期企业债指数（

ＬＯＦ

）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

计申购（或转入、定投）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混合、嘉实丰益纯债定期债券、嘉实对冲套利定期混

合、嘉实丰益信用定期债券、嘉实增强收益定期债券为定期开放，在封闭期内无法转换。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

的相关公告。

注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关于网上直销开通基金后端收费模式并实施费率优惠的公告》，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开通旗下部分基金产品的后端收费模式（包括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

换等业务）、并对通过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系统交易的后端收费进行费率优惠。本公司直销中心柜台和代销机构暂不

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了《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开通后端收费基金产品的

公告》，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５

日起，本基金开通网上直销后端收费模式，并执行上述优惠费率和业务规则。具体请参见嘉实基

金网站刊载的公告。

３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具体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

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

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四）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

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

营情况，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增加了本基金合同生效日，明确了更新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

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新增并更新了相关代销机构的相关信息。

５．

在“十、基金转换”部分：更新了基金转换的相关内容。

６．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７．

“十二、基金的业绩”：基金业绩更新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８．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列示了本基金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４

日相关临时公告事项。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7日

2015年 11 月 1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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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 �公告编号:2015-092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分别收到总设计师唐长红先生

和总工程师何胜强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唐长红先生因工作变动

,

申请辞去公司总设计师职务。何胜强先

生因工作变动

,

申请辞去公司总工程师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唐长红先生和何胜强

先生的辞职将自公司董事会收到他们的辞职报告之日起生效。唐长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辞职后将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何胜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000

股

,

辞职后将继续担任公司西安飞机分公司总经理

职务。

唐长红先生和何胜强先生在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

,

忠实地履行了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在此

,

公司董事会对唐长红先生和何胜强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中远航运 股票代码：600428� � � �公告编号：2015-084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正在筹划重大

事项，经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起停牌。

2015

年

11

月

9

日，本公司发布了《中远航运股份有限

公司继续停牌公告》（

2015-081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

2015

年

11

月

10

日起继续停牌。

经向控股股东问询，目前控股股东正在筹划下属公司相关业务板块资产整合事项。截至目前，相关事

项仍在筹划和反复论证中

,

同时就有关事项与监管机构也正在进行不断的沟通。本公司将及时与控股股

东进行沟通，了解上述重大事项筹划进展情况，并将在五个交易日内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以本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958� � �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2015-087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答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口头反馈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起陆续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口头反

馈的要求，公司会同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本着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就口头反馈的

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核查及讨论，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汇总后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口头反馈意见之回复》。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

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85� � �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2015-069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

002485

，股票简称：希努尔）自

2015

年

9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8

日、

9

月

15

日、

9

月

22

日、

9

月

29

日、

10

月

13

日、

10

月

20

日、

10

月

27

日、

11

月

3

日和

11

月

1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2

）、《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4

、

2015-056

、

2015-059

、

2015-061

、

2015-062

、

2015-067

和

2015-068

）和《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8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公司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正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积极开展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工作。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542� � �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2015-82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北京场道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7

月

6

日，与桂立平、李朝就收购北京场道市

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场道

"

）

100%

股权事宜达成初步意向，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详

见

2015

年

7

月

7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关于签订

<

股权转让意向书

>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54

）。

经双方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作为审计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及其

价值进行审计、评估，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为

7,000

万元，

2015

年

9

月

21

日签署了《北京场道市

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总经理

工作细则》，该事项属总经理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北京场道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10000723584900F

）。完成工商变更后，公司持有北京场道

100%

股权，北京场道成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北京场道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西街

2

号楼新中大厦

8

层

8110

室

法定代表人：梁富华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10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08

月

08

日至

2050

年

08

月

07

日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压力管道安装（特种设备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1

月

09

日）；地下

管线工程测量（测绘资格证书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建筑工程机械租赁（不含车辆）；销售建筑材料

及装饰材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6日


